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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成为热点问题。本文借鉴境外电子商务税收征
管经验，构建电子商务税收的电子发票征管架构，从纳税主体、征管流程和委托代征等角度设计电子商务税

收征管机制，并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征管信息平台、出台优惠政策、加强人才培养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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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电子商务作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

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电子商务
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１２．３
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３％；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
到２．８万亿，增长４８．７％；其中典型电子商务企业阿
里巴巴全年缴纳税金总额约１０９亿元，而京东缴纳
税金总额超过 ４６亿元。根据估算，如果美国 ２０１２
年不征收电子商务交易税，那么全美各州将放弃共

计２３０亿美元的税收；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中国电子商
务交易规模已经超过十万亿，如果按营业税率

（５％）或增值税率（３％）征税，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
创造上千亿的税收。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电子商务

规模相对于传统商务而言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程

度，相应的税收征管也显得尤为重要。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热点。Ｊｏｎｅｓ等（２００２）指出电子商务的虚拟性
以及传统税收方式的不适应性，其征税问题引发了

各方争议，各国希望在不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前提

下保证正常的财政收入。而后针对具体的电子商

务征税管理，Ｂｏｒ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３）实证研究了转移定价
与电子商务征税的关键环节；Ｊａｍｅｓ等（２００４）分析
了电子商务消费税征管方法；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１２）认为电
子单证系统可以自动传递发票，在移动设备上就能

处理发票信息，为电子商务税收发票信息带来较高

的透明度。阎坤等（２００１）指出电子商务的无国界
性使得税收征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协调与

合作，而中国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参与国际交

流。李智敏等（２００９）分析了电子商务对我国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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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冲击，从而提出了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方

案。杨怡（２０１１）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电子商务是否
应该征税及怎样开展征税的研究结果，总结了主张

免税、开征新税种和纳入现有税收制度等主要观

点。王凤飞（２０１２）认为电子商务给传统税收征管
体制、税收原则、税收要素等带来了挑战，可从信息

不对称理论、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制定相关政策和

措施。李建英（２０１４）等分析了电子商务税收征管
模式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构建了以“资金流”控制为

主的税收征管模式，并完善了相应的实施保障体

系。谢波峰（２０１４）从适用性、消费课税转型、利于
经济和商业发展、税收优惠等角度提出了电子商务

税收政策建议。刘铮（２０１４）认为有必要借鉴国际
经验，深化税收政策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电子商

务税收平台。

现有研究使各界认识到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

特殊性和艰巨性，应该补充和完善传统税收政策。

但由于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还涉及技术手段以及消

费者观念等，需要利用全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对电子

商务开展税收征管，深入分析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

参与主体和具体流程，创新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机

制。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南京、杭
州、深圳、青岛等五个城市成为开展电子发票的首

批试点城市，展开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政策的探索

和研究。本文总结了重庆市试点项目组的相关研

究成果，借鉴了境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经验，进而

以电子发票为征管工具构建了电子商务税收征管

架构，设计了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机制，并提出了电

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对策建议。

二、境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经验借鉴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其开放性和流动性

给世界各国税收带来了冲击和挑战，电子商务造成

的税收流失也越发严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都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考量，对电子商务

税收征管持有各自的观点和立场，部分国家和地区

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征税实践，形成了如下经验。

１．确立电子商务征税税制

一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税收中性原则，充分肯

定了对电子商务征税的观点。绝大多数国家规定

了商品销售和劳务收入等征税范围，包括软件、音像

制品、游戏等在线数字产品（除美国外）。例如，美国

大多数州及许多城市的政府向电子商务消费者征收

地方销售税；印度于１９９９年规定，对在境外使用计算
机系统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国公司支付的款项，均视为

来源于印度的特许权使用费，在印度征收预提所得税

（武汉市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２０１５）。
二是世界各国将电子商务税收纳入现行课税

范围，并未开征诸如“现金流量税”“比特税”等新

税。欧盟于１９９８年发表了《关于保护增值税收入
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报告，决定对成员国居民

网购商品或劳务的行为一律按 ２０％的税率征收增
值税；又于２００３年规定非欧盟居民企业，不管是向
欧盟企业提供电子商务，还是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

供电子商务，都要缴纳增值税。欧盟主要是拓展了

增值税制，平衡了欧盟居民企业与非欧盟居民企业

之间的税收负担。

２．建立电子发票制度

电子发票在电子商务征税中具有不可忽视的

重要性。欧盟、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在应用

电子发票，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实施范围，各国税务

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电子发票的推广使用。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欧盟《电子发票指导纲要》正式生
效实施，建立起了适用于欧盟内部市场的统一发票

开具平台，极大促进了发票从纸质向电子化过渡。

新加坡的电子发票工程在 ２００６年启动试点，２００８
年开始向经营者全面推广应用电子发票系统，并于

当年１１月实现全面覆盖。中国台湾地区采取“自
愿试点、分步推进、政府配合社会”发展电子发票，

以社会力量为主建设的加值服务中心；经税务机关

核准，采取对外租赁的方式提供电子发票服务，并

收取相应费用；纳税人利用加值服务中心可以获得

发票汇集、分析利用等加值服务。

３．选择合理的征税方式

传统纸质发票征税的关键环节是工商登记和

税务登记，主要涉及发票申领、开具、接收、查验、抽

奖、兑奖、归集、核销入账等业务流程，由于部分税

收征管的特殊性，又出现了代扣代缴和委托代征等

方式。针对电子商务税收的特殊性，境外大多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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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代缴方式，在交易支付环节进行税款的征收。

例如，美国规定电子商务企业向消费者收取消费

税，然后由电子商务企业所在州的州政府向电子商

务企业征收地方销售税；但当电子商务企业与消费

者位于不同州的时候，要求电子商务税收由消费者

所在州征收，电子商务企业有代收代缴该税的义

务。欧盟成员国开发了一款集电子商务和自动扣

税于一体的软件，自动分离购物款和税款，将购物

款划到公司账户，税款划到税务部门。

４．制定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

电子商务能够促进消费、增加就业、鼓励小众

创业和大众创新、降低流通成本、带动相关行业的

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因而，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出台一些

保护和扶持政策。例如，美国为了促进电子商务的

发展，多次延缓对在线数字产品进行征税；欧盟对

电子商务企业年销售额在１０万欧元以下的非欧盟
公司免征增值税；日本给予年收益低于１００万日元
的网店免税优惠政策。

三、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机制设计

１．电子商务税收的电子发票征管架构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于 ２０１１年 ７月发布的
《中国电子发票蓝皮书》认为电子发票是指交易主

体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

营活动中，由税务机关赋码，通过税务机关电子发

票管理系统或其他电子方式开具、传输和接收并反

映收付款的电子凭证。

项目组认为，电子发票是发票的新型电子载

体，由税务机关进行电子赋码和电子签名，并统一

发放使用，通过网络加密存储、开具和传输，能真实

反映一切单位和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劳务或接受

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的活动，可作为财务收支的

法定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以及审计机关、税

务机关执法检查的重要依据。电子发票具有合法

性、真实性、统一性、全程无纸化、可追溯性、不可抵

赖性等特征，天生吻合了电子商务税收征管。

项目组采用电子发票对电子商务进行税收征

管，主要以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为中心（具体架

构如图１所示），前端连接电子商务平台，延伸至电
子商务企业（Ｂ店和Ｃ店）以及消费者；后端连接银
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会计系统、金税三期系统以

及金库系统，并与认证中心相连。

图１　电子商务税收的电子发票征管架构

２．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类型

按照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类型，纳税主体主要分

为Ｂ２Ｂ经营者、Ｂ２Ｇ经营者、Ｂ２Ｃ经营者、Ｃ２Ｃ经营
者等，本文主要对 Ｂ２Ｃ经营者、Ｃ２Ｃ经营者等纳税
主体予以说明。一方面，Ｂ２Ｃ经营者是在电子商务
平台注册的企业或公司，一般需要进行工商注册和

税务登记。这类交易的过程可追溯，纳税证据便于

收集，交易量大，单笔交易额较低，但是由于 Ｃ方客
户群数量巨大，所以累计交易额不容忽视。另一方

面，Ｃ２Ｃ经营者是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虚拟注册的
个人，少部分已经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大部

分是没有进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的。虽然其交

易的规模较小，交易金额较低，但是交易频繁，累计

交易额仍不容忽视。

３．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主要流程

利用电子发票对电子商务征税的业务流程涉

及发票申领、开具、接收、查验、抽奖、兑奖、归集、核

销入账等环节。在征管架构图中，电子发票整合服

务平台要求纳税人进行虚拟注册或临时登记，能够

为受票人提供发票查验、核销、入账等功能，为消费

者、税务、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提供联网查询发

票信息的功能，满足受票人验证发票信息真实性需

求，支持多样化的查询渠道接入，减少虚假发票、大

头小尾票等情况的发生。此外，还能提供财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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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子发票转换为电子凭证的通用接口，方便消费

者获取发票后简单、快捷、安全地进行入账报销。

总之，该架构可以从全数字化角度加快发票的流

通，消灭纸质发票，降低交易成本；同时，采用统一

的数据标准，使用 ＰＫＩ技术签名和加密，从而保证
电子商务交易和税收征管各方的信息流、商流、资

金流能够无障碍地交换和应用。

４．电子商务税收的委托代征方式

项目组认为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电子

发票整合服务平台的资金结算子平台，利用银行或

第三支付机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应纳税款进

行委托代征，更能适应当前电子商务税收的客观现

实。具体方式为税务机关与银行签订委托代征书，

将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税收的委托代征人，

监控与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企业与消费者

等三方的交易资金信息，将支付体系作为稽查、追

踪和监控交易行为的手段，把握整个税收的关键和

核心环节。该委托代征方式还可以通过电子发票

服务平台整合电子商务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资金流

信息，可以摆脱交易分散化困境，简化税收征税流

程，有效分配各级财政收入，解决目前电子商务税

收流失和高成本问题。

四、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对策建议

以上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机制取得了良好的试

点成效。如“猪八戒网”的交易采用传统发票和电

子发票并存的办法，每月开具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张发票，
从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１日，共开具电
子发票３３８１张，其中自开电子发票１８８６张，代开
电子发票１４９５张；珠海魅族手机从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２４日至２０１５年 ２月 ５日开展电子商务，共开具电
子发票９８１０７张，开票总额约１．４８亿元。结合试点
情况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提出如下电子商务税

收征管的对策建议。

　　１．完善电子商务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和管
理制度

　　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和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
势，尽快形成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体系，填补电

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空白。一是制定专门的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办法。这些税收征管办法主要

包括《电子商务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电子发票管理

办法》等，明确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税务登记、课

税对象、税种、纳税流程、征管机构、税务检查、法律

责任等系列问题。二是补充和完善其他法律制度。

深入分析电子商务应用电子发票的业务处理流程，

结合网上开店的实际交易环节，修改完善《税收征

管法》《发票管理办法》《电子签名法》等现行法律制

度与电子商务征税不相适应的地方，在电子签名、

会计账簿、发票管理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三是修

订增值税法和营业税法。可以将电子商务纳入此

次增值税的扩围之内，对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的所有

产品（包括有形产品和数字产品）统一征收增值税，

以解决直接电子商务课税对象性质模糊的难题。

２．建立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信息平台

基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无纸化，需要构建综

合税收征管信息平台，以电子发票打通征税流程。

一是建立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认证中心。为确定电

子商务交易的双方，以便确定纳税人，建议由国家

信息产业部牵头，税务、银行、工商、公安等部门联

合建立纳税主体认证中心，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案和

加密技术确定唯一身份识别码，编制纳税号，为每

个纳税主体实行数字身份认证。二是推广实施电

子发票。由于电子商务交易及相关服务行为依托

电子发票，税务机关应大力推广使用电子发票，每

一笔电子商务交易在进行网上支付时自动生成电

子发票，建立一个“生产商—零售商—客户—第三

方服务机构”之间能够共同支持和使用的电子发票

规则和技术平台。

３．出台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

以培育电子商务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和发挥

拉动内需、解决就业的重要民生作用为导向，制定

有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电子商务

产业持续快速发展。首先，制定针对电子商务税收

委托代征的手续费制度，研究科学合理的委托代

征／代开佣金比例，以便提高委托代征人的积极性。
其次，税收立法部门和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制定消费

者抽奖制度以及扩展电子发票的中奖范围和受众

数量、加大奖励力度，甚至设立大奖、巨奖来激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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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消费者主动索票。最后，结合国家对高新技

术企业的“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按照行业、

区域的不同划分，对主动缴纳税金的电子商务平台

和企业制定合理的优惠额度和信用评级。

　　４．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宣传培训与
人才培养工作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对
各个参与主体需要做好宣传培训工作。一方面，可

以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广而告知，以便有关主体熟

悉线上税务登记、税款计算、发票开具、数据传输等

事项。另一方面，通过在职学习、短期培训、海外参

观考察、产学研合作等形式提高税收征管人员的业

务水平，大力培养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技术专业人

才，尤其是既懂技术又懂商务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拓展相关人才的管理理念、业务水平、管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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